废旧物质转让合同

出让人： 龙岩水发自来水有限责任公司  （甲方）

法定代表人：童金胜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508001578604555

住所地：福建省龙岩市新罗区西城九一南路164号
买受人：                            （乙方）

法定代表人：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住所地：

甲方所属的1：废旧物资（含旧水表、旧消防栓、旧电脑等）及旧水表拆解(需要特定的拆解场地)转让处置项目，经龙岩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市产权交易中心）依法公开挂牌竞价转让（项目编号：       ），由乙方于2026年   月   日成功受让，并于2026年   月   日签订《成交确认书》。为按期、安全地完成买受资产的清运、拆解工程，现各方签订本合同，以共同遵守。
一、标的物处置要求
乙方自行整理、清运并转移从甲方竞得的位于龙岩市新罗区西陂镇大洋村罗龙西路208号及龙岩市新罗区曹溪镇月山村等地存放的废旧物资（旧水表、旧消防栓、旧电脑等），旧水表清运(需要特定的拆解场地) 至乙方提供的场地进行拆解。
二、转让价款及支付方式

转让价款即为中标价格      元，乙方应在成交之日起 5 日内缴纳 100% 转让款。若乙方付款节点逾期，则自逾期之日起每天向甲方支付成交价千分之一的违约金；

转让款支付至龙岩市产权交易中心指定账户，办理完移交并在甲方监督下完成拆解工作后，再由市产权交易中心转到甲方账户。
三、履约及安全拆解保证金

《成交确认书》签订之日起，乙方竞买保证金人民币    万元转为履约及安全拆解保证金。
四、拆运工程期限

（一）乙方应当在成交之日起 5 日内缴纳100% 转让款，缴清转让款后才可进场施工。若乙方付款节点逾期，则自逾期之日起每天向甲方支付成交价千分之一的违约金；
（二）工期安排：分两阶段完成清运、拆解工程：

1、第一阶段：清运、转移两个场地内的废旧物质（旧水表清运至乙方提供的特定拆解场地），自双方合同签订之日起 10个工作日（雨天顺延）内完成。

2、第二阶段：在甲方监督下，完成旧水表拆解工作，自第一阶段工作完成之日起15个工作日（雨天顺延）内完成。

3、若乙方逾期完成以上工作，则自逾期之日起每天向甲方支付成交价千分之一的违约金。

（三）质量要求：按时、保质、保量完拆解工作并经甲方验收确认通过。

五、管理与安全责任

（一）乙方进场施工之日起即自动对买受资产承担看管的全部责任。

（二）乙方负责清运、拆解过程中的安全及甲方堆场的保洁工作，并对装卸、搬运、转移、拆解、保洁全过程的人员、设备等承担全部安全责任及费用。
六、有关费用

（一）乙方承担买受资产清运、转移、拆解、堆场保洁等所需的一切费用（包括但不限于税费、拆卸、搬运、运输、人工、安保，保洁等）。

（二）用水用电费用

用水、用电等所发生的一切费用均由乙方自行解决。

（三）此次处置工作涉及的评估费由乙方在本项目处置成交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一次性转给评估机构，评估机构须提供正规增值税专用发票。   
七、有关约定

（一）在乙方未按要求支付转让款前，不得清运、拆解；

（二）乙方在清运、拆解过程中，甲方将全程参与监督及管理；
（三）严格按照甲方确定的范围进行施工， 乙方在施工作业过程中不得清运、拆解或破坏竞标范围以外的设施、设备等；

（四）乙方清运时，不得擅自占用甲方道路、绿地，阻碍交通，堆场内严禁焚烧垃圾和废弃物。乙方在清运、拆解过程中负责整个场地的文明卫生管理，督促员工配带眼镜、手套等相应的安全防护用品，做到文明施工，同时负责清运后甲方堆场的保洁工作，并承担由此产生的全部费用；
（五）乙方在清运、拆解工程完工后通知甲方，由双方共同到现场验收。经甲方验收合格后， 10 日内通知龙岩市产权交易中心有限公司无息退还履约及安全拆解保证金。
八、其他

（一）未尽事宜双方另行协商并签订书面补充协议，协商不成，应向甲方住所地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二）本合同自甲、乙双方签章之日起生效。

（三）本合同一式肆份，甲方贰份，乙方、市产权交易中心各执壹份。

甲方：龙岩水发自来水有限责任   乙 方：

公司   

法定代表人（签章）：           法定代表人（签章）： 

联系人：                       联系人：

电话：                         电话：

年   月    日  



